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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請購事由及未採購環境保護產品原因專簽(需機關
首長同意)作為佐證資料，上傳至綠色生活資訊網申請不
統計。若為招標案，請掃描上傳招標文件中含有「優先
採購取得環境保護標章使用許可，而其效能相同或相似
之產品。產品或其原料之製造、使用過程及廢棄物處理，
符合再生材質、可回收、低汙染或省能源者，亦同。其
他增加社會利益或減少社會成本，而效能相同或相似之
產品，準用前項之規定。」等文字之頁面作為佐證申請
不統計。 

下訂 1天後至綠色生活資

訊網手動輸入標章編號 

1. 屬於 34項指定項目請購買環保標章產品 

2. 屬於第 35項至 86項請購買環保、節能、省水及綠建材標章產品 

3. 第 87項至 154項項目屬於綠色產品，購買標章產品可申報 

否，無須申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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